
附件3

信 用 承 诺 书

本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为（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9位组织机构代码），自愿申报 2026年工业龙头企业（2026年培育工业龙头企业），符合申报通知要求，并承诺企业无涉黑涉恶行为，无不良信用记录，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及附属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准确、完整，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违反承诺，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并愿意承担因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本公司同意将《信用承诺书》向社会公开，包括但不限于将违反承诺行为作为失信信息在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公示，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